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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票據法在適用上的變通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非抗字第4號民事裁定 

 

【實務選擇題】 
 

本票若到期不獲付款，執票人得依票據法第123條之規定，聲請法院裁定（簡稱

本票裁定）後強制執行，下列有關本票裁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本票裁定之對象包括本票之發票人及保證人 

(B) 以本票裁定為執行名義，得就債務人之所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 

(C) 本票裁定有確定判決之效力 

(D) 本票裁定之程序屬於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規定辦理 

答案： 
 

 

【裁判要旨】 

按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

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

文。而依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本票發票人於執票人之票款請求權時效完成

後，得拒絕給付。本票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23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許可對發票人

強制執行，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

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發票

人就票據債務之存否有爭執時，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最高法院

57年台抗字第76號判例意旨參照），揆其理由論述：「如發票人就票據關係有爭

執時，『除從票據外觀即得解決外』，仍應由發票人提起確認之訴，以資解決」

等語，則在本票執票人持本票聲請法院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之非訟程序中，發票人

抗辯票款請求權時效已完成之情形，如從本票「外觀即足以認定有此事實存

在」，且「執票人無爭執」時，法院仍應就此時效抗辯有無理由加以審查，庶合

於非訟事件之形式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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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說明】 

一、「遠期支票」之效力重點如下： 

（一） 支票上之發票日，原則尚以票載日期為準，其實際發票日為何，則非所問。

發票人之行為能力或代理人代理權之有無，亦以票載發票日為準。惟如能提

出反證，則應依實際發票日決之。 

（二） 於票載發票日前，執票人不得為付款之提示，付款人亦不應付款，否則付款

人自負其責。 

（三） 支票之流通性不受影響。背書日期雖在票載日期之前，但在實際發票日後

者，其背書行為仍為有效。 

（四） 遠期支票之執票人於發票後即取得權利，發票人即負票據債務，而以實際發

票日為做成法律行為之日，不因發票人日後之喪失行為能力、死亡或行為能

力受限制而受影響，執票人之追索權亦不因之而歸於消滅。 

二、本票之強制執行 

本票之發票人所負責任與匯票承兌人同。因匯票執票人對承兌人有追索

權，故適用票據法第123條規定時，應注意以下各點：(一)須執票人係行使追索

權；(二)裁定之對象限於發票人；(三)應以付款地定其管轄法院；(四)為裁定之

法院，僅能就本票之形式上加以調查；(五)強制執行之範圍為第97條；(六)發票

人得依非訟事件法第101條提起確認之訴，亦得依強制執刑法第14條第2項提起

債務人異議之訴；(七)執票人取得法院許可強制執行裁定確定後，尚得提起給

付票款之訴；(八)對發票人強制執行裁定非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執票人之

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不會延長為五年。 

三、發票人記載禁止轉讓背書、委任取款背書及塗銷 

（一） 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方式，票據法無明文規定，實務上認為應將其禁止轉讓

之意思明白敘述始可。記載之位置，實務認為發票人得於票面或票背記載

之。又，近來最高法院認為，發票人於票據正面記載「禁止轉讓」不須再次

簽名或蓋章。 

（二） 實務認為：禁止轉讓背書之記名支票，依法固不得轉讓其權利，惟仍得以委

任取款背書方式，委託他人代為取款。 

（三） 至於塗銷，票據法既無明文，則發票人於記載後將之塗銷，與其簽發支票時

未記載之情形同，似無禁止之必要。且實務認為，為避免第三人無從辨認塗

銷係發票人或他人所為，恐不接受票據，因此不論發票人或背書人塗銷，均

須簽名蓋章，俾維護交易安全、保護票據之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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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 

票據法第30條、第40條、第123條、第128條 




